三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评定分离”招投标活动的指导意见的补充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住建局，泰宁县、将乐县城建和交通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国家发改委第16号令《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5部门关于印发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招投标竞争九条措施的通知》（闽发改规〔2023〕7号）等规定，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定分离”招投标活动，现就《进一步规范“评定分离”招投标活动的指导意见》补充通知如下：

一、采用“记名投票+撰写评语法”的，定标委员会成员应依据定标因素对各定标候选人进行横向比较与评议，并撰写评语，评语应详细记录实际情况要点（包括但不限于关键内容、亮点或具有针对性的突出部分），内容应与实际情况记录相对应，观点明确、依据充分。

二、采用“记名投票+撰写评语法”的，可采用1票制或多票制，鼓励招标人结合实际创新投票机制，多票制可参照以下规则执行：

（一）按时提交相关材料并现场签到参与定标的定标候选人不超过三家(含三家)时，每位定标委员会成员拥有1票(即选择1家企业为中标候选人），得票数最高者确定为中标候选人。

（二）按时提交相关材料并现场签到参与定标的定标候选人超过三家时，每位定标委员会成员拥有3票(即选择3家企业为中标候选人，不得选择同一家、也不得弃票），得票数最高者确定为中标候选人。

（三）若出现得票数并列第一的情况，可按以下方式之一确定中标候选人：

1.由招标人通过随机抽取方式确定；

2.组织下一轮投票，每轮每位定标委员会成员限投1票，直至产生唯一得票数最高者。

（四）定标委员会成员应当独立行使投票权，自投票开始至最终排名统计结果公布期间，任何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投票过程，不得透露、协商、改变投票结果。

三、组织答辩环节时，定标候选人派出的答辩人员应按规定寄存通讯设备等电子物品，并在独立封闭的答辩室与评标室的定标专家采取“不见面盲答”方式进行答辩。已完成答辩的人员与等候答辩人员应分别隔离管理，待所有人员答辩结束后方可统一离开。

四、招标人可根据定标办法，参照本通知附件1所列表格样式，制作定标过程中所需的表格及相关文本材料。

五、严肃定标纪律，定标活动中严禁以下行为：

（一）携带通讯工具进入定标场所；

（二）不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定标方法开展定标活动；

（三）在定标活动期间擅离职守；

（四）发表有悖于公平公正的引导性、倾向性意见；

（五）向他人泄露定标内容及信息。

（六）其他影响定标秩序的行为。

对违反上述纪律要求的，由相关有管理权限的部门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六、根据《福建省工程领域招标投标活动领导干部“说情打招呼”行为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试行)》（闽发改法规〔2021〕403号）精神，预防领导干部通过说情、打招呼等方式干预、影响定标活动。

（一）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定标委员会成员等在定标过程中如发现存在领导干部“说情打招呼”情况的，应如实填写《定标活动领导干部“说情打招呼”情况记录表》（详见附件2），连同相关证明材料一并报送招标人纪检部门或其上级管理单位处理。

（二）对不记录、不如实记录或记录后未按规定报告的相关责任人，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规定予以党纪政务处分。如因诬告陷害领导干部，经查证属实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定标委员会成员等如实记录领导干部“说情打招呼”行为，受法律和组织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打击报复。

（四）领导干部对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及其相关负责人和定标委员会成员进行打击报复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规定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定标委员会成员、定标候选人收到涉及定标活动的违法违纪信息或线索的，应及时向属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告。

八、明建〔2023〕18号文件中规定的《招标文件合法性审查会签表》中相应增加一栏“是否采用评定分离”。招标文件备案时将《招标文件合法性审查会签表》《招标承诺书（模板）》上传至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行政监督平台“其他材料”栏中。

九、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1.定标表格（样式）

2.“说情打招呼”情况记录表

三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年--月--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项目定标因素横向评议表（适用于记名投票+撰写评语法）

 定标时间：          地点：
	XX因素详细评审标准:(根据定标方案选择)  例：价格因素详细评审标准:定标委员会对定标候选人投标报价进行分析，结合定标候选人报价中的综合单价、拟选用的材料、设备品牌等对报价的合理性及不平衡性进行评审。

	序号
	定标候选人名称
	实际情况记录（需详细记录要点）
	撰写评语
	横向评议情况描述

	1


	XX公司
	
	
	

	2
	XX公司
	
	
	

	3
	XX公司
	
	
	

	4
	XX公司
	
	
	

	5
	XX公司
	
	
	

	6
	
	
	
	

	7
	
	
	
	

	8


	
	
	
	

	9
	
	
	
	

	10
	
	
	
	


注：本表适用于“记名投票+撰写评语法”的方式确定中标候选人。

定标委员会成员签名：

        项目定标记名投票表（第  轮）
定标候选人名称：                                 定标时间：                           地点：

	定标因素(根

据定标方案选择 )
	实际情况记录（需详细记录要点）
	撰写评语
	投票(是否确定

为中标候选人)

	价格因素
	
	
	

	方案因素
	
	
	

	答辩因素
	
	
	

	团队因素
	
	
	

	性能因素
	
	
	

	资信因素
	
	
	

	服务因素
	
	
	

	质量目标、安全文明施工目标因素
	
	
	


注：本表适用于“记名投票+撰写评语法”的方式确定中标候选人。

定标委员会成员签名：

            项目定标记名投票汇总表（第  轮）
    注：得票打“√”、不得票打“X”（不能涂改）。                                         定标时间：          地点：
	序号
	定标候选人名称
	定标委员
会成员1
	定标委员
会成员2
	定标委员

会成员3
	定标委员

会成员4
	定标委员
会成员5
	定标委员
会成员...
	合计得票数

	1


	XX公司
	
	
	
	
	
	
	

	2
	XX公司
	
	
	
	
	
	
	

	3
	XX公司
	
	
	
	
	
	
	

	4
	XX公司
	
	
	
	
	
	
	

	5
	XX公司
	
	
	
	
	
	
	

	.

.

.
	
	
	
	
	
	
	
	

	定标结论：(说明票数及理由，定标委员会根据定标办法X条X款，确定XX公司为中标候选人并标明排序。)



注：本表适用于“记名投票+撰写评语法”的方式确定中标候选人。由定标委员会根据项目特点和已确定的定标因素，由定标委员会成员分别对定标候选人进行评价撰写评语，并进行实名投票(注：①若按时提交相关材料并现场签到参与定标的定标候选人不超过三家(含三家)时，则每位定标委员会成员有1票；②若按时提交相关材料并现场签到参与定标的定标候选人超过三家时，则每位定标委员会成员有3票），得票数最多的确定为中标候选人。当得票数最多者出现并列的，按以下二种方式确定中标候选人：①通过招标人随机抽取确定中标候选人。②进行下一轮投票，每轮每位定标委员会成员1票，直至选出得票数最多者确定为中标候选人。

定标委员会成员签名：                                            定标监督小组签名：

附件2
定标活动领导干部“说情打招呼”情况记录表
	招标项目名称
	

	违规插手干预情况

	单位
	

	姓名
	
	级别
	

	职务
	
	时间
	

	违规插手干预方式
	□来文来函   □见面    □电话□电子邮件、短信、微信  □其他
	时间
	

	场所
	
	在场其他人员
	

	违规插手干预具体情况
	

	记录单位或记录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定标委员会成员等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抄送：×××。

	三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年×月×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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